东莞市麻涌镇人民政府建新方案公告

〔2025〕第4号
经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批准同意将东莞市麻涌镇大步股份经济联合社、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浦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浦北方股份经济合作社属下的2.688亩集体农用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并按规划作为上述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地。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市县政府建设用地审批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4〕184号），为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知情权，现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东莞市2019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麻涌镇大步村东太村城镇道路用地项目建新方案。

二、建设用地项目单位：东莞市麻涌镇大步股份经济联合社、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浦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浦北方股份经济合作社

三、使用土地位置：位于麻涌镇大步村、东太村。具体用地范围以数字化地形图红线圈定和坐标标定的位置为准。

四、建设项目用地情况：                                       单位：亩
	涉及的权属单位
	总面积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股份经济联合社
	0.3900
	0
	0.3885
	0.0015
	0
	0
	0
	0

	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浦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
	2.0505
	0
	2.0505
	0
	0
	0
	0
	0

	东莞市麻涌镇东太东浦北方、南一股份经济合作社
	0.2475
	0
	0.2475
	0
	0
	0
	0
	0

	合计
	2.688 
	0 
	2.6865 
	0.0015 
	0
	0
	0
	0


五、上述批次只农转，不改变土地所有权，仍属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不作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不涉及社会保障费用，无需再计提留用地。

特此公告。

附件：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东莞市2019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麻涌镇大步村东太村城镇道路用地项目建新方案的批复（粤自然资函〔2025〕429号）

麻涌镇人民政府

2025年6月25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